
博峰街办事处行政执法公示制度

第一条 为保证行政执法公开、公平、公正，促进行政

执法机关依法行政，维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本制度适用于本街道承担行政执法职责的各

科室。

第三条 本制度所规定的行政执法公示，是指博峰街办

事处对本街道执法机构的执法依据、职责范围、工作流程以

及监督途径等，采用一定形式向社会公开。

第四条 本制度所规定的应予公示的行政执法行为包

括行政处罚、行政检查和其他行政执法行为。

第五条 公开公示内容

（一）行政执法主体情况；

（二）行政执法法律依据；

（三）行政执法权限及程序；

（四）处罚决定；

（五）行政相对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和法律救济的种类方

式；

（六）监督举报方式；

（七）其他依法应当主动公示的行政执法信息。

第六条 公开公示的方式

（一）事前公示：各科室按照权责清单和《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行政程序管理办法》的规定，全面准确及时主动公开

行政执法主体、执法人员及执法辅助人员、执法依据、执法



程序、救济渠道、随机抽查事项清单、权力事项服务指南、

行政执法流程图等信息。

（二）事中公示：行政执法人员在进行监督检查、调查

取证、送达执法文书等执法活动时，要主动出示执法证件，

全程公示执法身份；要主动告知当事人执法事由、执法依据、

权利义务等内容，并按照规定出具行政执法文书。

（三）事后公示：各科室要在执法决定作出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公布执法机关、执法对象、执法类别、执法结论

等信息，在行政处罚作出之日起 7 个工作日内公布执法决定

信息，法律、法规和自治区规章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七条 建立行政执法统计年报制度，于每年 1 月 31

日前公开本单位上年度行政处罚等总体情况有关数据，并报

市司法局和上级部门。

第八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及时更新相关公示信

息：

（一）新颁布或修改、废止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

引起行政执法公示内容发生变化的；

（二）行政机关执法职能调整引起行政执法公示内容发

生变化的；

（三）生效行政复议决定或行政诉讼裁判文书变更、撤

销行政执法行为，或确认行政执法行为违法的；

（四）因其他事由需要更新公示信息的。

当事人认为与其自身相关的行政执法信息公示内容不

准确，申请更正的，应当进行核实。对公示内容不准确的信

息，应当及时更正并告知当事人；不予更正的，应当及时告

知当事人，并说明理由和救济途径。



第九条 行政相对人对本制度规定的所有公示内容，各

科室及其工作人员应当为查阅尽可能提供方便。

第十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视情节轻重，按照街道行

政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办法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

（一）执行公务时，未出示或拒不出示行政执法证件或

其他合法证件的；

（二）执行公务时，未向行政相对人说明行政执法的内

容、行政执法依据及有关理由的；

（三）对应当告知行政相对人有关权利和义务未及时告

知或拒不告知的；

（四）其他违反执法公示的行为。

第十一条 本制度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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